
附件 1: 

 

莲湖区城改办 

2018年度区级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2018 年度区级部门决算公开内容包括部门概况和部门

决算公开信息表、部门决算情况说明三部分。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机构设置。 

1．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方面的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按照西安市的统一规划和

部署拟定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总体规划、年度计划，

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方案的初审工作；

负责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投资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负责

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 

（3）负责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工作；负

责受理和处理辖区内城中村(棚户区)搬迁改造工作中的遗

留问题。 

（4）指导、协调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各建设成员

单位的工作；协助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方案范围内有关计划、



规划、土地、建设、房产的行政审批办理工作。 

（5）负责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

工作；负责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工作的监督落实；对在

建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审核，受上级委托对违法违规建设、

占用土地依法进行检查。 

（6）负责城中村(棚户区)法规政策研究和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等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做好城中村(棚

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后社会化管理相关工作。 

（7）负责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政策落实、规划引导、

组织实施、审批管理和协调督查等工作。 

（8）负责对省、市、区综合考核、专业考核指标日常

监测、统计和报送，全面完成考核任务。 

（9）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设 6 个内

设机构 

（二）2018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1.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市考指标任务为：1.棚户区改造新开工 1900 套任务已

完成，其中，顺城巷棚改项目完成 1525 套；人民西村棚改

项目完成 75 套；草阳小区棚改项目完成 300 套。2.全年完

成集体土地棚户区改造投资 5.4555 亿元，占年任务 1 亿元



的 545.55%。3.国有土地棚户区改造启动 2 个项目房屋征收

已完成，顺城巷（北门-小北门）棚改项目 11月启动征收，

经与市区城（棚）改办积极协调，用人民西村项目替换洒金

桥-莲寿坊项目，纳入市考启动征收指标任务，人民西村项

目已启动征收。 

2、采取的主要工作措施 

（1）加强沟通，多方寻求技术指导与支持。 

上半年，由于我办人员调整，加上工作重点放在处理汉

城壹号遗留问题及重点户的稳控上，导致指标完成落后。下

半年我们对各指标逐项进行细致分析，同时加大与市城改办

和相关部门的对接，对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难题进行了请教。

由于“洒金桥-莲寿坊”项目受“中优”政策影响和土地手

续的制约，预计年内无法启动，最终协调将项目进行了替换。

经多次与大兴和区住建局进行对接，将草阳小区和人民西村

项目纳入新开工统计。 

（2）攻坚克难，全力做好遗留问题处理。 

在城棚改过程中，项目在方方面面产生的遗留问题较多，

造成项目无法启动或推进缓慢，也引发一些信访维稳问题。

今年我们想方设法一是打赢了汉城壹号攻坚战。汉城壹号项

目开发商因资金链断裂停工烂尾，区政府清盘审计后对外招

商，2018年 5月签订合作协议，6月中旬首期 2.4亿资金到

位，于 7月底全面复工，12月 9日已开始陆续交房，目前已



完成了 9 栋共 1308 户的交房工作。二是完成了中堡子二期

1 栋安置楼竣工交房，全力推进剩余 3 栋建设，力争 2019

年 6月底交付。三是我们向上级部门针对南小巷北段项目打

了专题报告，于 2018年 10月 25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同意按照原审指标办理相关手续，安置地块以外的土地由市

国土局进行收储。目前剩 13 户的补偿诉求过高，我们再想

办法，尽快完成征收收尾工作，力争 2019 年启动安置楼建

设。 

（3）统筹兼顾，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步伐。 

2018年我们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截止年底东桃园三期项

目完成评估 186户，交房 136户，签订协议 153户，占总户

数的 71%。西仪 102项目桩基施工已完成，正在进行打垫层。

青年路东段项目完成了控规编制，正在编制改造工作方案。

由于“中优”战略的制约，顺城巷棚改项目规划指标仍未确

定，但在住户自愿的情况下，对北门至小北门段房屋进行了

评估和征收工作，签订了异地 10 万平米安置房代建协议，

完成评估 2755户。 

（4）强化监管，不断规范工地管理和施工。 

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安全、环保监管不放松。

一是年初与建设工地签订了责任书，对目标任务层层分解，

工作落到实处。二是加强培训和演练，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三是加大对工地的巡查力度，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解决，全



年下发整改通知书 60 多份。四是按照铁腕治霾工作有关要

求，实施红黄绿牌挂牌督办制度，严格按照执法权限对不符

合要求且拒不配合的项目单位处罚 7 次合计 32 万元（含大

兴），确保工地做到“6个 100%”和“7个到位”。 

（5）形成合力，做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为贯彻落实中、省、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关决策

部署，稳步推进我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确保改革工作

顺利推进，我区成立了莲湖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

组，制定了实施方案，定期召开例会，35 个城中村中 32 个

已完成清产核资、29个已成立合作社。 

（三）部门所属基层预算单位名称、单位性质、经费管

理方式、人员及资产情况。 

我单位属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人数 38 人。纳入

本部门 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0个，

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莲湖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年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38人，其中行政编

制 13人，事业编制人数 25人，实有人员 27人，其中行政 10

人，事业 17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5人。 

 



 

 

 

 

 

 

 

 

 

二、部门决算公开信息表（见附表） 

三、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1．收入总计 721.93万元,较上年减少 9475.6万元。其

中： 

（1）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20.38万元，较上年减少

9473.7万元。减少原因是：我单位在 2018年度以前城棚改

工作任务比较集中，现工作重点主要是回迁安置；　　 

（2）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入； 

（3）我单位无事业收入； 

（4）我单位无经营收入； 

（5）其他收入 15500元，较上年减少 1.9万元，减少

原因是：维稳经费及奖励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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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单位没有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事业单位

填）； 

（7）上年结转和结余 146.97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

支，结转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其中：城乡

社区管理事务结余：145.67万元，是因棚改项目尚未完成；

保障房支出结余：1.3万元，是往年累计结余。 

2．支出总计 748.27万元，较上年减少 9467.51万元。

其中： 

　　（1）基本支出 330.39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

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较上年减少 55.12

万元。减少原因是：厉行节约，减少办公开支； 

（2）项目支出 417.85万元，其中：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支出：128.88万元，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289万元，

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较上年减少 9412.42万元。减少原因

是：我单位在 2018年度以前城棚改工作任务比较集中，现

工作重点主要是回迁安置； 

（3）我单位无经营支出； 

（4）我单位无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5）我单位无结余分配； 

（6）年末结转和结余 120.63万元,主要是本年或以前

年度预算安排、因城棚改征收项目正在建设实施过程中，需



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上下年增减情况，分

析增减变化的原因。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20.39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330.39万元，项目支出 390万元，较上年减

少 9473.69万元。减少原因是：我单位在 2018年度以前城

棚改工作任务比较集中，现工作重点主要是回迁安置。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748.27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330.39万元，项目支出 417.88万元，较上年

减少 9463.74万元。减少原因是：我单位在 2018年度以前

城棚改工作任务比较集中，现工作重点主要是回迁安置。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按支出功能分

类科目进行详细说明支出具体内容） 

（1）城乡社区支出 459.27万元，较上年减少 4052.74

万元，较少原因：我单位参加公务车辆改革，公务车辆运行

及维护费减少； 

（2）住房保障支出 289万元，较上年减少 5411万元，

减少原因：棚户区改造项目未完全开始启动。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1）人员经费支出 278.56万元，较上年减少 52.37万

元；减少原因：响应号召，厉行节约。 



（2）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51.83万元，较上年增加 1.03

万元，增加原因：购置办公电脑。 

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

出中： 

1、无因公出国（境）费 

2、无公务接待费 

3、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我单位 2018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五）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评价情况（有则填，无则不

填）。 

我单位 2018年度无重点项目预算。 

（六）机构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及增减变化原因。 

我单位 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51.8 万元，较上年增

加 1万元，用于购置办公电脑。 

（七）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末，本部门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0辆，

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

的通用设备0台（套）；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



（套）；购置单价10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 

（八）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九）专业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

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工资福

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 

4.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为促进城棚改工作正常

运转，下派街办人员劳务费；为加快完成当年城棚改任务，

组织各个征收项目工作人员培训费及办公费等。 

5.其他支出：是指本单位除事业支出、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经营支出以外的各项支出，包括利息

支出，捐赠支出等。 


